
草业与草原学院

2023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工作，加大拔尖创新

人才选拔培养力度，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暂行办法》（校研

发〔2018〕258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做好 2023 年接

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结合“双一流”建设和学院实际，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特制定本工作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推免生是指取得本科学校推

荐资格的学生。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小组，负责和实施推免生的

推荐和接收工作。招生工作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任组

长，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副组

长，教师代表、管理人员为成员。

第四条 学院成立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实施推免生复试

工作。复试工作小组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任组长，分管教



学工作的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副组长，2023 年

具有招生资格的全体硕士生研究生导师为成员。

第五条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推免生

接收，受理有关申诉事宜。

第三章 接收类别与接收的基本条件

第六条 接收类别

1. 硕士生：我校公布的 2023 年硕士生招生专业目录中

我院全日制招生专业均可接收推免生,包括草学（090900）

和农艺与种业（095131）。接收的硕士推免生包括：学术型

硕士生及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第七条 接收的基本条件如下：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尚的

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

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考试作弊或剽窃

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

3. 取得本科毕业学校推荐资格，且能正常获得本科毕业

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4.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志向，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

潜质和创新能力。

第四章 资助体系

第八条 资助体系



1. 国家助学金：被录取的学术型硕士推免生入学后，每

年可获得 6000 元的国家助学金；专业学位硕士推免生入学

后，每年可获得 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和 4000元的学校助学

金；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每年可获得 15000元的国家助学

金。

2. 学业奖学金：被录取的推免生入学后，平均每年可获

得 8000 元的学业奖学金；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平均每年

可获得 15000元的学业奖学金。

3. 助研岗位津贴：被录取的推免生入学后，每生每年可

获得一定额度的助研岗位津贴。

4. 国家奖学金：被录取的推免生入学后，均可申请硕士

国家奖学金（20000 元/年）；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均可申

请博士国家奖学金（30000元/年）。

5. 其他奖助：被录取的推免生在读期间，优先推荐参加

国家或我校公派出国联合培养或交流访学项目；优先推荐我

校的其他各类奖助项目。

奖助体系详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收费及奖

助体系实施方案》（校研发[2014]271号）。

第五章 申请及接收程序

第九条 申请及接收程序

1. 考生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注册后，填写基本信息（含自行上传

本人照片），网上支付报名费后选择报名志愿，若咨询请联

系农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029-87082667。



2. 学院查看推免生相关信息，对审核通过者发送复试通

知。

3. 考生查看复试通知，同意复试者，学院下载接受复试

通知学生名单，并组织复试。

4. 学院对复试通过者及时在网上办理待录取手续。

第六章 组织实施

第十条 工作程序

1. 学生申请与资格审查：具有推免资格的学生在规定

时间内向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提交思想政治考核表、前三年的

学分成绩、参加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证书、学科竞赛及创

新创业类竞赛获奖证书、发表学术论文、获批发明专利等材

料的原件以供审核。

2. 心理测试：由校学生工作处（党委学工部）组织实

施，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联系校心理咨询中心确定具体时间安

排。

3. 综合考查：学院对申请学生进行科研潜质考核。研

究生办公室依据思想品德考核结果、前三年学分成绩及科研

潜质考核等各项结果进行综合排名，结果报学院招生工作小

组审核，学院招生工作小组依据综合考核成绩排名和接收指

标，确定接收推免生名单。

4. 结果上报：学院将公示无异议后的推免生名单报送

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对推免生名单进行汇总，审核通过后公

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第七章 其他

第十一条 其他

1. 学生可自愿申请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接收导师应具备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资格。

2. 每位导师接收推免生的人数不得超过我院公布的

2023年草业与草原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指标数。

4. 未招收推免生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学院原则上不配置

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未招收推免生的博士研究生导

师若招收博士研究生，须做出书面说明。

5. 所有接收的推免生（含外校推免生）报考、录取以及

备案等相关工作均须通过“推免服务系统”进行。

6. 对在申请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和缺乏诚信者，一经发

现，取消其推免生资格。

7.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解释权归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业与草原学院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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